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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37 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增资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7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增

资暨对外投资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蓝股份或目标公司）主要致力于研发、生

产及销售暖通空调控制器和变频驱动器等高科技电子设备，主要产品为控制器、驱动器

集成电路硬件及其相关嵌入式系统软件。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轮股份）为加速数字与能源热管理业务发展，整合控制器、驱动器集成电路硬件及

其相关嵌入式系统软件等产品的底层技术，提升公司数字能源系统模块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约 13,257万元，通过股权收购及增资方式持有深蓝股份 55%以

上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深蓝股份控股股东，深蓝股份将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

会的审批权限内。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序号 股东名称 证件号码 序号 股东名称 证件号码

1 洪旭璇 445202********244X 11 徐小丽 450502********048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黄秀萍 445122********3726 12 龙文芳 50022********3985

3 林荣皓 450122********6518 13 张小丹 440306********0066

4 舒进钢 420704********4290 14 黄建松 440525********4153

5 罗志标 441421********1410 15 杨灶全 440522********5012

6 叶秋红 441623********2721 16 黄捷建 440525********4571

7 李本琦 450521********7351 17 林裕鑫 445202********2438

8 许洁娜 445202********0643 18 吴卫坤 445221********5612

9 林冠宇 440525********2414 19 夏鸿宇 445202********2435

10 林丽冰 440525********2426 20 陈冬梅 445221********5665

上述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宝龙三路16号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3栋1001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51908223

注册资本：4700万元

证券简称：深蓝股份

证券代码：836050（2016 年 3 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分层情况：创新层

所在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脑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和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电子产品

加工生产。

本次转让前（截至2025年11月20日）深蓝股份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林敏鑫 13,102,960 27.88
2 洪旭璇 8,047,040 17.12
3 林楚佳 3,605,840 7.67
4 林裕鑫 2,343,322 4.99



5 吴卫坤 2,340,743 4.98
6 徐小丽 1,945,900 4.14
7 林彬 1,458,080 3.10
8 黄建松 1,212,800 2.58
9 许洁娜 1,161,752 2.47
10 龙文芳 1,058,000 2.25

合计 36,276,437 77.18

一年及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0,913.89 9,870.08

负债总额 1,326.78 958.01

净资产 9,587.11 8,912.07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7,152.18 3,086.25

净利润 1,776.25 734.97

（注：以上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深蓝股份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及对外资助的情况。

（二）出资方式

1．购买股权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5）第 C00145 号《评估报告》，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评估值为 19,300.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以全部股权 19,035.00万元的估值，即每股转让价格为 4.05

元。

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现金受让洪旭璇等 20名目标公司股东合计持有的深蓝

股份 20,313,514股，占目标公司股本总的比例为 43.22%，合计交易金额 82,269,731.70

元，相关交易费用预计约 30万元。各转让方拟转让的股份数量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转让方姓名

或名称

转让股权数量

（股）
转让股权比例

股份转让价款

（元，含税）



1 洪旭璇 6,993,320 14.88% 28,322,946.00

2 林裕鑫 2,343,322 4.99% 9,490,454.10

3 吴卫坤 2,340,743 4.98% 9,480,009.15

4 徐小丽 1,945,900 4.14% 7,880,895.00

5 黄建松 1,212,800 2.58% 4,911,840.00

6 许洁娜 1,161,752 2.47% 4,705,095.60

7 龙文芳 1,058,000 2.25% 4,284,900.00

8 林冠宇 604,640 1.29% 2,448,792.00

9 杨灶全 405,280 0.86% 1,641,384.00

10 张小丹 402,640 0.86% 1,630,692.00

11 黄捷建 372,502 0.79% 1,508,633.10

12 夏鸿宇 300,000 0.64% 1,215,000.00

13 叶秋红 230,000 0.49% 931,500.00

14 林丽冰 202,640 0.43% 820,692.00

15 舒进钢 185,025 0.39% 749,351.25

16 陈冬梅 175,000 0.37% 708,750.00

17 李本琦 120,000 0.26% 486,000.00

18 罗志标 109,950 0.23% 445,297.50

19 黄秀萍 75,000 0.16% 303,750.00

20 林荣皓 75,000 0.16% 303,750.00

合计 20,313,514 43.22% 82,269,731.70

以深蓝股份截至2025年11月20日的股东名册，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深蓝股份前十

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313,514 43.22

2 林敏鑫 13,102,960 27.88

3 林楚佳 3,605,840 7.67

4 林彬 1,458,080 3.10

5 洪旭璇 1,053,720 2.24

6 陈丹霞 940,000 2.00



7 刘燕林 628,943 1.34

8 庄培煊 586,000 1.25

9 舒进钢 555,075 1.18

10 沈宇红 500,000 1.06

合计 42,744,132 90.94

2．增资

上述转让完成后，公司拟通过参与目标公司定增方式，向深蓝股份增资约 5000 万

元，具体定增方案需经目标公司及监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公司通过协议转让及增资，计划取得目标公司 55%以上股权，合计投资额约 13257

万元（实际投资额以最终发生额为准），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洪旭璇等 20 名目标公司股东及林敏鑫等三名目标公司核心原始股东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对本次交易的内容、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交割先

决条件、各方的承诺和保证、过渡期安排、公司治理结构调整、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

明确约定。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收购方（受让方）：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 1：洪旭璇

转让方 2：黄秀萍

转让方 3：林荣皓

转让方 4：舒进钢

转让方 5：罗志标

转让方 6：叶秋红

转让方 7：李本琦

转让方 8：许洁娜

转让 9：林冠宇

转让方 10：林丽冰

转让方 11：徐小丽

转让方 12：龙文芳

转让方 13：张小丹



转让方 14：黄建松

转让方 15：杨灶全

转让方 16：黄捷建

转让方 17：林裕鑫

转让方 18：吴卫坤

转让方 19：夏鸿宇

转让方 20：陈冬梅

核心原始股东 1：林敏鑫

核心原始股东 2：林楚佳

核心原始股东 3：林彬

本协议中转让方 1、转让方 2、转让方 3、转让方 4、转让方 5、转让方 6、转让方 7、

转让方 8、转让方 9、转让方 10、转让方 11、转让方 12、转让方 13、转让方 14、转让

方 15、转让方 16、转让方 17、转让方 18、转让方 19、转让方 20合称“转让方”，核心

原始股东 1、核心原始股东 2、核心原始股东 3合称“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受让方、

核心原始股东合称“各方”。

（一）本次交易主要条款

1．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各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

份，且受让方同意从转让方受让标的股份及其附带的所有权利和利益，该等转让自交割

时起生效。

2．各方同意，以受让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就目标公司截止 2025 年 6月 30日为基准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估值

为 19,035.00 万元，每股的转让价格为 4.05 元；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数量总计为

20,313,514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总计为人民币 82,269,731.70元（“股份转让价款”）。

3．转让方转让的标的股份不应附带任何权利负担、期权或任何性质的其他第三方

权利及权利主张。

4．各转让方转让股份数量、比例及股份转让对价详见本议案前述相关表格。

5．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价款分期支付，在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在本协议中作出

的声明与承诺持续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且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不存在违反本协

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情形下，受让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向各转让方分期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1）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受让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30%，即 24,680,919.51元。



（2）第二期股份转让款：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第 3条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得以全部

满足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款总额的 70%，即 57,588,812.19 元，汇至

受让方和转让方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中，待标的股份经中国结算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从共管账户汇至各转让方账户。

如标的股份在中国结算无法完成过户登记，自无法完成过户登记事实发生之日起十

五（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汇至共管账户的款项全额退还至受让方账户。

（二）本次交易交割先决条件及交割主要条款

1．交割先决条件

受让方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交割义务应以在交割日或之前，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全

部得到满足为先决条件。

2．交接手续

在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调整目标公司治理结构之日起十五（15）日内，双方根据实际

情况需要办理正式交接手续。

3．在交割日后，受让方即成为所转让的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标的股

份完整处置权和收益权，转让方或者其他任何第三人对标的股份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

益权、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任何权利。

（三）各方的承诺和保证主要条款

1. 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承诺保证事项，由各核心原始股东、

各转让方直接向受让方、目标公司承担赔偿、补偿责任；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核心原

始股东、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承诺保证事项，或者任何因交割日前事项、原因导致

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及/或受让方遭受任何罚款、滞纳金等处罚，或被要求补缴相应款项、

被第三方索赔、其他利益受损情形等经济损失的，由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以现金方式

全额补偿、赔偿目标公司及/或受让方的损失，具体补偿、赔偿方式为：自接收到受让方

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30）日内，由核心原始股东连带地向目标公司及/或受让方进行全

额补偿，核心原始股东补偿后，核心原始股东按照各转让方依据本协议所转让股份占标

的股份总额的比例向各转让方追偿。

2．若因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于交割日后发生重大

修改或者变化（该等重大修改或者变化在交割日前不可预见，且该等重大修改或变化不

包括交割日前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已有规定，但各地执

行政策存在差异的情形）导致目标公司、受让方因交割日前事项遭受罚款、滞纳金、索



赔等经济损失，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无需承担相应补偿、赔偿责任。但因国家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于交割日后发生重大修改或者变化导致各核心

原始股东、转让方应承担罚款、滞纳金、索赔等经济损失的，各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

应自行承担。为避免歧义，本条约定适用于本协议约定所有因交割日前事项导致交割日

后应承担责任的情形。

3. 受让方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后，除与届时仍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核心原始股东协

商一致外，不变更目标公司的名称及商标 LOGO。

4. 受让方承诺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后，若目标公司具备上市条件时，应积极推进目

标公司独立上市。

5. 履行法律法规、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各项义务。

（四）过渡期安排主要条款

1． 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对标的股份尽善良管理义务，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股份合法、

完整的所有权；保证不对标的股份设置任何新增的权利限制；合理、谨慎地管理标的股

份，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致标的股份价值减损的行为。

2．过渡期内，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当督促其提名或委任的目标公司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对目标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确保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符合法律法规和良好经营惯例的方式保持正常运营，妥善维护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资

产、业务的良好状态及核心人员的稳定，不从事任何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的行为。

3．过渡期内，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或已事先披露的外，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

保证并促使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发生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及变

化。

4．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1）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收益及亏损由受让方及届时的股东一起

享有和承担。

（2）交割日后，目标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受让方及届时的股东一起享有。

（3）过渡期内，如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未遵守或未完成其依照本协议应遵守或

满足的约定、条件或义务，或在过渡期内发生可能对受让方或目标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事件，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有义务在知悉该等行为或事件后尽快通知受让方，如

因此造成目标公司及/或受让方损失的，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向目标公司及/或受让

方赔偿全部损失，具体赔偿方式为：自接收到受让方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30）日内，



由核心原始股东连带地向目标公司及/或受让方进行全额补偿，核心原始股东赔偿或补偿

后，核心原始股东按照各转让方依据本协议所转让股份占标的股份总额的比例向各转让

方追偿。受让方有权终止本次交易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五）目标公司治理结构调整

1．各方同意，受让方已成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后，最晚于受让方成为目标公司控

股股东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配合受让方完成对目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具体安排如下：

（1）目标公司董事会改组。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5人组成。受让方有权提名 3名董

事候选人，核心原始股东 1有权提名 2名董事候选人；各方应促使并推动上述董事候选

人在目标公司股东会选举中当选。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促使并推动受让方提名的候

选人当选董事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超过半数席位，且目标公司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的董

事担任。目标公司董事会产生需按法律法规、有关监管规则和目标公司章程履行必要的

程序。

（2）目标公司高级管理层调整。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由核心原始股东与受

让方一起讨论，经核心原始股东与受让方协商一致后由目标公司董事会聘任产生。受让

方承诺在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尽责履职的前提下，保持经营管理层相对稳定。但目标公司

的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应由受让方推荐并经目标公司董事会聘任产生。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的提名和任命，按照目标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2．最晚于本协议签署后四十五（45）日内，完成目标公司修改章程的股东会审议

批准程序。

3．各方特别承诺及公司治理安排

（1）目标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分红。

（2）本次交易后仍持有公司股份的协议各方承诺，仍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协议各

方应当将严格遵守并促使目标公司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持续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业务规则的全部要求，特别是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承诺履行等方面，确保公司

独立性，保障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利用控制地位损害目标公司利益。若全国

股转公司后续发布新的公司治理相关规定或监管要求，各方亦承诺将促使目标公司第一

时间遵照执行。

（六）特别约定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核心原始股东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核心原始股东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或在目标公

司任职期间，为保持目标公司独立性，除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外，核心原始股东及其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均不得投资任何与目标公司从事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企业，不得以受

雇、受托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为与目标公司从事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

咨询、顾问或其他服务，不得与任何与目标公司从事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企业达成关于

持有股份、利益或潜在安排。

2．配合完成受让方参与目标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并进一步提高受让方控股比例至

60%以上

受让方拟通过本次交易行为、参与目标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等交易行为取得目标公司

60%以上的股份，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承诺通过如下方式配合受让方取得目标公司60%

以上的股份：

（1）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相应标的股份给受让方；

（2）受让方后续拟以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即 4.05 元/股），通过目标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进一步认购取得目标公司定增后不低于 20.803%的股份，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

承诺在审议前述股票定向发行事项的董事会、股东会决策中投赞成票，以及促使目标公

司提交股票定向发行申请。如本次交易完成后一百八十（180）日内（如目标公司已提

交股票定向发行申请，一百八十（180）日届满后尚在股转公司正常审核过程中，受让

方可以书面延长该期限，但最长不超过本次交易完成后 360 日内），受让方未能完成认

购目标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份并提高控股比例至 55%以上的，受让方有权于本次交易交割

完成后一百八十（180）日届满（或者受让方书面延长期限届满日）之日起十五（15）

个工作日内行使如下权利：

① 首先要求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继续向受让方转让股份，直至满足受让方持有

目标公司 55%以上股份。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一百八十（180）日内按照受让方要求完成股份转让。

② 如按照上条约定仍无法实现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55%以上股份之目标，受让方

有权要求各转让方按照本协议第 2条约定之股份转让价格并加计年化单利 6%的利息各

自回购受让方依据本协议受让的全部或者部分标的股份。

③ 受让方选择要求转让方按照本协议上条回购股份的，将以书面形式向转让方发

出回购通知，转让方应于接到回购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180）日内按照上条约定的价



格完成对标的股份的回购。如果转让方自接到回购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180）日内未

按照上条约定的价格完成对标的股份的回购，各转让方需自接到受让方回购通知之日起

每日按照各转让方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0.05%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直

至完成对标的股份的回购。

④ 在受让方实现持有目标公司股份 55%之目的达成之前或按照本协议上上条完成

回购之前，核心原始股东除向受让方转让股份或经受让方同意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转

让所持目标公司股份。

（3）如本次交易及实施股票定向发行后，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55%，

但尚未达到持股 60%之目标的，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承诺尽最大可能协助、配合达成

受让方于本交易完成之日起三百六十（360）日内完成持有目标公司 60%及以上股份之

目标，具体协助、配合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① 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应积极支持受让方在二级市场收购目标公司股份。若受

让方在二级市场以部分要约方式收购目标公司股份时，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承诺不提

出竞争要约；

② 在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有意向通过大宗交易或者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出售所持

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给受让方；

③ 受让方拟参与目标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时，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积极促使目标

公司提交股票定向发行申请以及在审议股票定向发行事项的董事会、股东会决策中投赞

成票，且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含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控制的主体、转让方及核心

原始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或者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主体）不参与认

购目标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受让方如拟参与目标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认购价格将按照

届时的市场价格以及目标公司经营情况确定。

3．不主动谋求目标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认可并尊重受让方及受让方实际控

制人作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及身份，不对其在目标公司的经营发展

中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受让方作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期

间，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含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控制的主体、转让方及核心原始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或者转让方及核心原始股东可施加重大影响的主体）不主动谋求目

标公司控制权，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改变、侵害受让方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享

有的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地位，且不以任何形式协助任何第三方谋求目标公司控制权。如

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拟放弃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地位和控制权的，转让方及核心原始



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权优先受让受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但受让方因为同一控制下

的股权架构调整除外。

（七）违约责任主要条款

1．在付款条件达成时，受让方不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股份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每

逾期一（1）日，受让方应按照剩余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0.05%向转让方支付

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30）日的，转让方有权要求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受让方应全额

赔偿转让方因解除本协议遭受的全部损失。

2. 因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或目标公司原因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交割

的或者完成治理结构调整的，每逾期一（1）日，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按照受让方

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0.05%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30）日的，受让方有权

要求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核心原始股东、转让方应全额返还受让方已支付款项并赔偿受

让方全部损失。

3．如果核心原始股东任一方在剩余服务期内（即本次交割完成之日起 3年内）离

职（本条离职指核心原始股东主动从目标公司离职和核心原始股东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给目标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被目标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两种情形）的，离职方应按照本

次股份转让款总额的 20%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八）生效及终止主要条款

1.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对于自然人而言，指自然人亲笔签名；对于法人和其他方而言，

指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终止事件

本协议可被相关方通过如下方式终止：

（1）本协议的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违反本协议所载的重大陈述、保证、义务或

承诺，而该违反无法纠正或者没有在受让方向违约的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后十五（15）日

内得到纠正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受让方应有权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受让方违反本协议所载的重大陈述、保证、义务或承诺，而该违反无

法纠正或者没有在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向受让方发出书面通知后十五（15）日内得到

纠正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转让方、核心原始股东应有权终止本协议；

（3）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可终止本协议；

（4）本次交易未能取得政府机构同意、备案；

（5）本次交易未能取得股转公司确认或无法在中国结算办理过户。



因个别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其拟向受让方转让股份事项未被全国股转公司确

认、认可或无法在中国结算办理过户等导致其所持标的股份不转让或无法转让给受让方

的，除该情形对本协议目的实现造成实质性障碍且受让方书面提出终止本协议外，本协

议对其他守约方继续有效。

（九）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成立、效力、解释和履行，以及本协议项下发生的争议，均适用中国法律。

2. 纠纷解决机制

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矛盾或主张，包括有关本协议存在、

效力、解释、履行、违约或终止或任何因其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的争议

（“争议”），涉及争议的各方应善意地协商解决该等争议。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

权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深蓝股份主要致力于研发、生产及销售暖通空调控制器和变频驱动器等高科技电子

设备，主要产品为控制器、驱动器集成电路硬件及其相关嵌入式系统软件。

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具备系统模块、机电制造一体化的能力，其中电控、软件与

算法是系统模块的核心。公司本次收购深蓝股份，通过整合控制器、驱动器集成电路硬

件及其相关嵌入式系统软件等产品的底层技术，实现技术优势互补，显著降低相关产品

生产成本，深度掌控热管理产业链上下游核心技术，强化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和把控

能力，进一步完善热管理领域技术体系，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深蓝股份将依托本公司的资本优势与产业平台，进一步拓宽资本运作渠道，获得更

灵活的发展空间；同时，公司在热管理行业积累的优质客户资源将深度赋能，助力深蓝

股份绑定大客户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业务协同发展。

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整合公司及深蓝股份的优势资源，形成协同效应，从而进一步提

升客户服务能力，完善产业布局，巩固竞争优势。

2、潜在风险

因目标公司为新三板公司，股东较分散，本次转让方主体比较多，且需要股转公司

审核确认，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转让完成后，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尚需获得目标

公司权力机构审批和监管部门的审核，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能否取得 55%



以上股权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未来公司是否通过购买或增资等可能方式最终持有目标公司 60%以上股权，目前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目标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情况另行商议确定。

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在治理结构调整、团队整合时，需做好文化和经营理念的进

一步融合，在市场拓展能力、技术能力等经营能力的提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收购后，目标公司将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收购时的股权价值与目标公司 2024

年度的净资产有一定差异，如目标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公司将可能存在商誉减值风险。

六、报备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 转让协议

3．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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